附件4：
各辖区市（普通高校）申报情况汇总表

         市（普通高校）   联系人：      电话：     
	先进集体推荐情况

	类
别
	序号
	单位名称
（全称）
	负责人
	备注
（请注明是否省教科研基地校/园）

	
	
	
	姓名
	电话
	

	教科研机构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学校
（普通高校处、所、室等部门）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先进个人推荐情况

	类
别
	序号
	申报人
	单位名称
（全称）
	备注
（请注明所在单位是否省教科研基地校/园）

	
	
	姓名
	电话
	
	

	教科研人员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教师
	
	 
	
	
	

	
	
	
	
	
	


  注：1. 请按“普高、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、职业学校”分类有序排列各参评学校和教师；
2. 请于2022年3月20日前将汇总表（纸质稿盖章，一式两份）与本市（普通高校）申报材料（与汇总表排序一致）一并报送我院，同时将汇总表、申报表电子稿发至指定邮箱。 

